附件1
《惠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办法》意见征集
及采纳情况统计表
	序号
	征求意见单位
	意见内容
	采纳
情况
	采纳/未采纳理由
	备注

	1
	市委政法委员会
	对第三十条“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辅助人员的劳动报酬及考核仍按照《惠州市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惠政发[2017]5号）的规定执行”，修改为“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辅助人员的劳动报酬及考核按照有关司法辅助人员管理规定执行”。
	采纳
	《惠州市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惠政发[2017]5号）印发时间较长，下一步可能会出台新的司法辅助人员管理办法，修改后更能适应今后的变化。
	

	2
	市委编办
	1.建议《办法》第一章“总则”中增加明确编外人员管理应遵循的工作原则及有关内容表述，如“从严控制” “严格审批”“分类施策”“规范管理”等。
	采纳
	采纳后更加突出了今后市直编外人员管理工作的目标和要求。
	

	3
	市委编办
	2.建议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监委、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等市直机关，市直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市本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群团机关以及市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以下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
	采纳
	采纳后表述更加准确。
	

	4
	
	3.建议《办法》第五条明确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职责，用人单位要履行好管理主体职责。
	部分采纳
	第五条主要是明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至于用人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及用人单位的责任在后续章节中予以明确。
	

	5
	市委编办
	4.建议将《办法》第二十九条“本办法实施前，原由市政府或市编委批准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指标和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指标”修改为“本办法实施前经批准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指标和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指标”。
	采纳
	采纳后表述更加简洁。
	

	6
	
	5. 建议在《办法》中增加关于监督检查规定的条款，明确有关职能部门、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方面的具体职责，以及监督检查方式方法，对编外“吃空晌”、编外人员在岗不履职或兼职其他工作、虚报实有人数套取财政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发现纠正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强化刚性约束。
	采纳
	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用人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的相关职责有利于下一步的规范化管理。
	

	7
	市财政局
	2.关于文中第9页第二十六条，建议将其中“…新的级别和工资档次从当年7月1日起执行。”的表述修改为“…新的级别和工资档次从次年1月1日起执行。”。修改理由：标准调整从完整的年度开始，更有利于财政预算规范管理。
	采纳
	新的工资级别档次调整从完整的年度开始，更有利于财政预算规范管理。
	

	8
	市财政局
	1.关于文中第10页第三十条的表述，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文中所提的《惠州市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惠政发（2017）5号）是2017年印发的，到今年已执行五年，对于文件的有效性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政策，建议征询市司法局意见。二是建议将“市直其他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如市直各公立中、小学）及公立幼儿园确有使用编外人员需求的，遵照本办法执行”。修改为“市直其他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确有使用编外人员需求的，由用人单位报市编外人员联席会议审核并报市政府审批同意后，可遵照本办法执行。”
	采纳
	采纳后表述更科学合理
	

	9
	市自然资源局
	1.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监委、 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等市直机关，市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建议修改为：“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监委、民主 党派、群众团体等市直机关和市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以下简称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
	不采纳
	市委编办提的本条的修改意见表述更加准确，采纳市委编办的修改建议更为合适
	

	10
	
	2.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劳动合同法与编外人员解除劳动关系：……（五）有上级文件依据需裁减编外人员的；（六）《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的其他情形。”建议：“上级文件依据”概念的内涵不清晰， 进一步限定范围和建议修改为：“（六）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不采纳
	这里的”上级文件依据“指的是国家、省、市等党委、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印发的相关文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是对《劳动合同法》的细化和具体化，该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前五款是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在市直编外人员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化，更具有可操作性。
	

	11
	市审计局
	1.第十一条不能解决过剩指标的退出。用人单位不会主动承认指标过剩，即使原新增工作任务已经调整，用人单位也会将该指标用于其他工作。建议一是增加用人单位不如实申报的责任追究条款，二是增加人社局对新增工作任务和人员是否适配的监督检查条款。
	采纳
	采纳后更有利于下一步监管。
	

	12
	
	2.第六条第二款容易产生歧义。建议一要明确“教育、法律、金融、规划、建筑、经贸、外语、医疗卫生、信息和高新技术”的定义，是指所学的专业还是所取得的资格证书，给予应聘人员明确指引。如会计学专业人员考取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具备律师从业资格，但如果套用该条款，似进不了门槛；又如北大数学专业毕业生考取教师资格证，打算去小学从事数学教学工作，是否符合条件。二要尽量明确“高新技术”“等”包含的内涵。
	部分采纳
	本条指的是从事这些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各岗位人员招聘条件由用人单位根据具体的专业技术岗位确定。
	

	13
	市统计局
	第六条“……专业技术编外人员是指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为提高行政管理与服务水平的特定需要而聘用的相关领域专业人才，包括教育、法律、金融、规划、建筑、经贸、外语、医疗卫生、信息和高新技术等专业技术岗位。行政辅助编外人员是指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为完成日常辅助性工作而聘用的工作人员。”建议增加统计专业技术岗位。理由如下：统计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设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级别。
	采纳
	采纳后更完整
	

	14
	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十条提出如下修改意见：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辅助人员的劳动报酬及考核，按我市对司法辅助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市直其他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如市直公立中、小学）及公立幼儿园确有使用编外人员需求的，遵照本办法执行。
	采纳
	同市委政法委员会
	

	15
	人民检察院
	《办法》第八章附则第三十条，“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辅助人员的劳动报酬及考核仍按照《惠州市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惠政发[2017]5号）的规定执行”，因该文件部分内容与《广东省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有冲突，2021年12月经市委政法委调研，有意结合实际对惠政法[2017]5号文进行修改，现正酝酿当中，建议征求市委政法委修改意见后再确定第三十条的表述。
	采纳
	同市委政法委员会
	

	16
	工程职业学院
	建议考虑高校办学条件师生比1∶18配备专任教师，专门出台适用于惠州市高等学校、中职学校的编外人员管理办法。
	采纳
	由教育部门牵头拟制
	

	17
	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三十一条“各县（区）要参照本办法，制定编外人员管理办法，规范做好本地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工作。”修改为“各县（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并结合实际另行拟定贯彻落实意见或业务指引，进一步加强本地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管理工作”。
	部分采纳
	各县（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的管理办法，也可遵照本办法执行，制定具体的贯彻落实细则
	

	18
	惠城区
	1.关于《办法》第三章第九条第四款，建议不对乡镇（街道）作强制性要求。
	采纳
	各乡镇（街道）的指标数由各县（区）根据实际确定，本款并没有对乡镇（街道）的指标数做强制性要求。
	

	19
	惠城区
	2.关于《办法》第八章第三十一条中“乡镇(街道)除镇村干部“大储备”人选外，不再招聘编外人员”，建议修改为“乡镇(街道)除镇村干部“大储备”人选和各县（区）规定的编外员额或人数外，不再招聘编外人员”。理由为，第一，各镇（街道）编制数量有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仅能解决部分工作问题，目前编外人员仍是镇（街道）开展工作的重要力量。《办法》直接规定镇（街道）不再招聘编外人员，将导致镇（街道）工作力量不足。第二，为合理配置和规范管理各镇（街道）编外人员，我区按照控制总量、只减不增的原则，结合各镇（街道）辖区面积、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原有编外人员数等参考指标，于2020年明确了编外人员核定员额数，要求各镇（街道）招聘编外人员均在核定员额数内进行。
	不采纳
	经咨询市委组织部，本条强调的是乡镇(街道)的编外人员必须是从镇村干部“大储备”人选中进行招聘，是控制乡镇（街道）编外人员队伍素质及总量的基本措施。
	

	20
	市人社局养老失业保险科
	建议在“第二十三条 编外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绩效奖、福利等具体标准按另行制定的办法执行”，增加企业年金。其他部分无意见。
	不采纳
	一是增加企业年金会大幅增加财政支出；二是大部分编外人员工资待遇处于中等稍偏下水平，增加企业年金会进一步拉低其实发工资，降低编外人员的获得感。
	

	21
	市委组织部
	无意见
	
	
	

	22
	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无意见
	
	
	

	23
	市委政策研究室
	无意见
	
	
	

	24
	市委宣传部
	无意见
	
	
	

	25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
	无意见
	
	
	

	26
	团市委
	无意见
	
	
	

	27
	市教育局
	无意见
	
	
	

	28
	市司法局
	无意见
	
	
	

	29
	市生态环境局
	无意见
	
	
	

	3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31
	市交通运输局
	无意见
	
	
	

	32
	市水利局
	无意见
	
	
	

	33
	市农业农村局
	无意见
	
	
	

	34
	市商务局
	无意见
	
	
	

	35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无意见
	
	
	

	36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无意见
	
	
	

	37
	市应急管理局
	无意见
	
	
	

	38
	市市场监管管理局
	无意见
	
	
	

	39
	市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无意见
	
	
	

	40
	市信访局
	无意见
	
	
	

	41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无意见
	
	
	

	42
	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
	无意见
	
	
	

	43
	市林业局
	无意见
	
	
	

	44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无意见
	
	
	

	45
	市国资委
	无意见
	
	
	

	46
	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无意见
	
	
	

	47
	市妇女联合会
	无意见
	
	
	

	48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无意见
	
	
	

	49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无意见
	
	
	

	50
	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
	无意见
	
	
	

	51
	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无意见
	
	
	

	52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无意见
	
	
	

	53
	市公路事务中心
	无意见
	
	
	

	54
	市工商业联合会
	无意见
	
	
	

	55
	惠阳区
	无意见
	
	
	

	56
	惠东县
	无意见
	
	
	

	57
	博罗县
	无意见
	
	
	

	58
	龙门县
	无意见
	
	
	

	59
	仲恺高新区
	无意见
	
	
	



